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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可一并向复议机关提出

对该项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乡

镇人民政府的规定。以上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规章和地方政

府规章。2、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复议申

请，但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60日的除外。3、有权申请行

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申请复议；同申请复议的

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

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

面、也可以口头申请。4、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

派出机关所属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向

该派出机关申请行政复议。5、对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向作出该具体行政

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

务院申请复议，国务院依照行政复议法规定作出最终裁决。6

、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规

章的规定，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向设立

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该部门的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7、对

于有行政复议法第15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也可以向具

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由接受申

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自接到该复议申请之日起7日内，转



送有关行政复议机关，并告知申请人。8、法律、法规规定复

议为必经程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自收到不予受理

决定书之日起或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依法起诉。9、复议

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停止

执行：（一）被申请人认为需要；（二）复议机关认为需要

；（三）申请人申请，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

执行；（四）法律规定。10、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

本或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11、申请

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呢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行政复议机关有权拒绝。12、在复议过

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或其他有关组织和个人收

集证据。13、一并提出对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的，复议机关

有权处理的，应在30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在7日内

依法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在60日内依法处理。处理

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14、复议机关审查具体

行政行为时认为其依据不合法，有权处理的，应在30日内依

法处理；否则应在7日内转送有权机关处理。处理期间中止对

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15、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

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16、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依

法取得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应先申请行政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可起诉。17、根据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自然资源梭鱼权或使用



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18、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

政复议决定，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则由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的行政机关完成上述行为。19、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

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可要求赔偿。20、经复议机关复

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

议机关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

务。 21、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22

、赔偿义务机关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给予赔偿；逾期

不赔或请求人对数额有异议的，请求人可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

个月内提起诉讼。（行政赔偿）23、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

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作出拘留决定的

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24、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25、再审改判无罪

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

的，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共同赔偿

义务机关。26、赔偿义务机关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给

予赔偿；逾期不赔或请求人对数额有异议的，请求人可自期

间届满之日起30日内提请其上一级机关复议。复议机关应在2

个月内作出决定。请求人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或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可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0日向复

议机关所在地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27、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国家上年度职

工的日均工资计算。28、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国领

域要求国家赔偿的，适用[赔偿法]。29、请求国家赔偿的时

效为2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



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的期间不计算在内。30、对

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并

已执行的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和依照刑诉法规定

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有权依法取得赔偿。判决确定前被羁

押的日期依法不予赔偿。31、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

上诉讼的，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32、赔偿请

求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请求涉及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

地人民法院管辖；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由被告住所

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33、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

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两个月届满之

日起三个月内提出。34、行政案件原告可在起诉后至人民法

院一审内庭审结束前，提出行政赔偿请求。35、法院对赔偿

请求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在判

决时应对赔偿义务机关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36、单

独受理的第一审行政赔偿案件审限为三个月，第二审为二个

月；一并受理的案件审限与该西案件的审限相同。37、国务

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

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38、行政处罚由

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

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39、违法

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40、当事人

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

关组织听证的费用。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

外，听证公开举行。41、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42、行政监察的对象：国家行政机



关、国家公务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监察业务

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43、对下列情形，监察机关可以

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一）违反行政纪律

，依法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行

政处分的；（二）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依法应当没收

、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44、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案件，应

当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结案，延长的，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45、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

不再处罚。46、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

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警告

、50元以下罚款，可由公安派出所裁决。在农村没有公安派

出所的地方，可由其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裁决。47、被裁

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被侵害人不服的，在接到通知侯日

内，可向上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

申诉后5日内作出裁决；不服该裁决的，可在接到通知后5日

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8、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

项发生在中国领域内，就认为是在中国领域内的犯罪。49、

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刑法，但是

按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50、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外对中国或公民犯罪，而按刑法规

定的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适用刑法，但是按照犯

罪地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51、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抢劫、贩

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52、已

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53、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54、又聋又哑

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55、对

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56、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57、对于

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

当减轻处罚。58、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59、对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60、如果被教唆之人未犯被教唆之罪，对于教唆犯，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61、管制期限：3个月----2年拘役期限

：1个月----6个月有期徒刑期限：6个月----15年剥夺政治权利

期限：1年----5年（除刑法第57条规定外）62、犯罪时不满18

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当然也不适用

死缓。对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以前，被告人在羁押期间做人

工流产的，应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能判处死刑；

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

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依

法不适用死刑。63、在死缓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

有期徒刑的时候，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年以

上10年以下。64、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65、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

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66、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67、数罪并罚的，管制最高不能超过3年，拘役最高不

能超过1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68、缓刑适用范围



；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

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69、拘

役的缓刑考验期限：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不能少于二

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

但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70、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71、减刑适用范围：被判处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一）在执

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

或者有立功表现（可以减刑）；（二）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刑法第78条所列6项之一），应当减刑。72、减刑以后实际执

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

期的1/2；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10年。73、由执行机关

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74、假释适用范围

：被判有期徒刑的，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被判无期徒刑的

，实际执行1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如有特殊情况，

经最高院核准，可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75、累犯以及

因杀人、爆炸、抢劫、强*、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76、有期徒

刑的假释考验期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

验期为10年。假释考验期从假释之日起计算。77、在国家机

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

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78、组织、领导、参加

恐怖活动罪，犯此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

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79、犯劫持航空器罪的，处7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

严重破坏的，处死刑。80、非法制造枪支、弹药后又非法持

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应以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罪论处，

不实行数罪并罚。（吸收犯）81、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

，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依照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

罪的规定处罚。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

没，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的

规定处罚。82、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

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83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行为。犯此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

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84、重大劳动安全

事故罪中，如果劳动安全设施符合国家规定，由于其他原因

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成立该罪；如果有关部门或单位职工没

有提出事故隐患，行为人因而未采取措施的，不成立该罪

。85、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以造成严重

后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86、生产、销售刑法第141条至

第148条规定的特定伪劣产品，但不符合各该条规定的构成要

件时，如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则依照刑法第140条的规定

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87、生产、销售刑法第141条

至第148条规定的特定伪劣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

时又凑成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法条竞合）88、与走私罪犯通

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



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共犯论处。89

、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刑法第277条规

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数罪并罚规

定处罚。90、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商业受贿罪）中，无

论是索取他人财物还是收受他人财物，都必须是为他人谋取

利益，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或者允诺他人谋取利益。

至于利益的性质和种类，则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并且要数

额较大）91、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行为人必须是为了

谋取不正当利益，至于实际上是否获取了不正当利益，则不

影响该罪的成立。92、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主体必须是国

有公司、企业的董事，数额须为巨大（以上）。93、为亲友

非法牟利罪，主体须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且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上）。94、签订、

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主体为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且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上

）。95、玩忽职守造成破产、严重损失罪，主体为国有公司

、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且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96、滥用职权造成破产、严重损失罪，同上。97、徇私

舞弊低价折股、出售过资产罪，主体为国有公司、企业或其

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且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以上）。98、伪造货币的，处3年----10年有期徒

刑，并处5万元??50万元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5万元----50万元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一）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二）伪

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伪造货币的总面额未万元以上）；

（三）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99、出售、购买、运输假币



罪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在构

成要件上存在区别：（1）前罪要求数额较大，后罪无此要求

；（2）前罪为一般主体，后罪为特殊主体。100、行为人出

售、运输假币构成犯罪，同时有使用假币行为也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171条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和第172条持有

、使用假币罪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